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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充分利用春节前后农民群众集中返乡有利时机，组织开展“干干净净过大年”活动，迅速打响村庄清洁行动春季战役，以干干净净的村庄环境和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迎接新春佳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聚焦重点
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全员参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常态化、制度化。结合春节临近的重要节点，营造“村村户户搞清洁、干干净净过大年”的浓厚氛围，聚焦重点，深入、精准、持续地开展集中整治。
（一）紧盯死角彻底整治。突出房前屋后、庭院、道路、河塘沟渠“四大区域”，紧抓村口、门口、路口、河口“四大关口”，重点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村内沟塘，杜绝垃圾乱堆乱放，实现沟畅塘清，畜禽粪污实现资源化利用。
（二）明确责任分类整治。注重因村因户施策，细化整治范围和措施。公共区域镇村统一组织集中清扫维护，聚焦村内违规建筑、无人居住的破旧危房、无保护价值的残垣断壁，与群众充分沟通，并及时清理整治、还原绿化，做到村庄清洁有序。户内外区域结合“美丽庭院”评选活动，倡导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做到屋内屋外干净整洁、院内院外整洁有序。
（三）聚焦节点集中整治。紧盯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凝聚力量，整合资源，集中开展整治。针对节日期间生活垃圾产生量大增的特殊时期，适时增加人员和设施设备，加大村庄清扫保洁和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力度，避免因清扫保洁不及时不到位、生活垃圾收运不及时，而导致垃圾长期堆放或就地焚烧等不规范现象。
二、强化宣传发动群众
采取多种形式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习惯，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水平。
（一）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充分利用微信群、村内大喇叭、宣传车、公开信等载体宣传发动。村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清洁指挥长”职责，基层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既要做给群众看，也要带领群众干，切实提高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让保持村庄干净整洁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
（二）积极发挥广大妇女作用。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在家庭卫生改善中的主角作用，引导妇女同志争做改善家居环境的先行者、建设美丽庭院的带头者、家庭文明风尚的引领者。
（三）注重发挥青年和学生作用。鼓励发动志愿者以多种形式宣传、引导和参与村庄清洁行动。采取乡风文明进课堂、进课程的方式，通过“小手拉大手”等形式，由学生影响家长（监护人），让卫生文明新风从校园吹向家园。
（四）引导发动群众自觉行动。完善村规民约，倡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开展干净整洁户、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等评选活动，引导村民互看互比互学，同时，对不文明行为进行适度曝光，激励引导农民群众主动爱护和维护环境卫生，培养良好卫生意识和文明生活习惯。
三、健全机制长效保持
村庄清洁行动既要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要建立健全有完善设施设备、有稳定人员队伍、有长效运维资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长效工作机制，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巩固提升整治成果。要畅通群众诉求回应渠道，及时关注和回应群众的咨询、诉求、举报等，确保事事有行动、件件有回应。镇政府将适时采取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形式，组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督导，对工作成效不明显、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和突出问题进行督办，对行动迟缓和工作不力的村将在全镇通报批评。



